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支付审批表
日期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名称
	

	支付金额

（人民币）
	小写：

	
	大写：



	项目代码
	

	基金会经办人
	

	基金会秘书长 
	

	基金会财务负责人  
	

	基金会理事长
	


注：1.在1万元（不含）人民币以下的，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审批支付；

    2.在1万元以上5万元（不含）人民币以下的，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和财务部负责人审批支付；

  3.在5万元以上50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下的，经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和财务部负责人审核后，由理事长审批支付；

  4.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，需经理事会批准后，由教育基金会秘书处执行。
